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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梅运河，男，

１９７４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

湖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２０１４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研究生

进修班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湖北隆兴长江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师；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三峡分所审计师；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总部审计师；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部门副经理、项目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今任北京中弘

盛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人、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

董事。

９

、肖忠实，男，

１９６３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

湖南财经学院工业会计专业，本科学历。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任衡阳变

压器厂财务处副处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任海南广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任海南广厦房地产交易中心经

理；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任美歌装饰财务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任宁波远望华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美

歌装饰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 任实博辉投资执行董事、 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

今，任北京方圆得顺能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独

立董事。

２

、监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监事会由

５

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

２

名职工

监事。 根据《公司章程》，监事任期

３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公司现任监事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提名人 选聘情况 任期

１

王晓强 监事会主席 芯华投资

华峰测控创立大会暨第

一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

张 勇 监事 时代远望

３

董庆刚 监事 时代远望

４

崔卫军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职工代表大会

５

赵运坤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上述监事的简历如下：

１

、王晓强，男，

１９６０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哈

尔滨工业大学微电机专业，本科学历。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任航天部国营

二〇〇厂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任北京格雷电子公司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任北京市航天天人电子工程公司工程师；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任北京思绿苑机电技术开发中心工程师；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任公司研发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至今，任芯华投资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研发部经理。

２

、张勇，男，

１９７７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毕业于首都

经贸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本科学历。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任中国远望

（集团）总公司会计；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时代远望管理会计；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时代远望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任时

代远望财务管理部部长；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至今， 任时代远望副总经济师兼财务部部

长；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今，任玲珑花园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至今，任航天赛德监事；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３

、董庆刚，男，

１９６８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４

年毕业于哈

尔滨工业大学焊接材料及工艺专业，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任

鞍山钢铁公司研究所助理工程师；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任中国航天电子

基础技术研究院技术处副处长；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任中国航天电子元

器件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时代远望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任宁波远望华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任宁波远望华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

司监事。

４

、崔卫军，男，

１９７２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２

年毕业于北

京市电子技术工业学校电子技术专业，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成人电子信息大学计算

机应用专业，大专学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北京无线电仪器厂技术工

程师；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技术工程师；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５

、赵运坤，男，

１９８３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８

年毕业于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任公司工程师；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研发部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至今，任

公司职工监事、研发部经理。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共有

６

名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任职期限

１

蔡 琳 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

孙 镪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３

付卫东 副总经理

４

徐捷爽 副总经理

５

齐 艳 财务总监

６

周 鹏 总工程师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４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将总工程师列为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如下：

１

、蔡琳、孙镪、付卫东、徐捷爽的简历请参见本节“三、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基本情况及持股情况”之“（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之

“

１

、董事”。

２

、齐艳，女，

１９６９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哈尔

滨工业大学工业会计专业，

２００９

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

究生学历。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国营二三九厂会计；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任北京康信威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任北京东方百信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北京健康在线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任北京九城口岸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财务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任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至今，任

公司财务总监。

３

、周鹏，男，

１９７５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毕业于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任公司研发工程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总工程师。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发行后直接

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不含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获配的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对芯华投资的

出资比例（

％

）

通过芯华投资间接持

有公司的权益比例（

％

）

直接持有公司的

股份比例（

％

）

限售

期限

蔡 琳 董事、总经理

６．３５４８ １．８９ － ３６

个月

孙 镪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１０．４５７５ ３．１２ － ３６

个月

付卫东 董事、副总经理

５．６２７３ １．６８ ０．７２ ３６

个月

徐捷爽 董事、副总经理

７．６４１６ ２．２８ － ３６

个月

王晓强 监事会主席

５．６２７３ １．６８ ０．７２ ３６

个月

崔卫军 职工监事

０．５２３６ ０．１６ － １２

个月

赵运坤 职工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４７１ ０．３１ － １２

个月

齐 艳 财务总监

０．５２３６ ０．１６ － １２

个月

周 鹏 总工程师、核心技术人员

５．９２３３ １．７６ － ３６

个月

注：“通过芯华投资间接持有公司的权益比例”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对芯华投资的出资比例与芯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的乘积。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发行后直接和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份 （不含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获配的股份）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对芯华投资的

出资比例（

％

）

通过芯华投资间接持

有公司的权益比例（

％

）

直接持有公司的

股份比例（

％

）

限售

期限

赵运坤 职工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４７１ ０．３１ － １２

个月

孙 铣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７．６２４４ ５．２５ － ３６

个月

周 鹏 总工程师、核心技术人员

５．９２３３ １．７６ － ３６

个月

袁 琰 核心技术人员

０．５２３６ ０．１６ － １２

个月

郝瑞庭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４７１ ０．３１ － １２

个月

刘惠鹏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７８１９ ０．８３ ０．３６ １２

个月

注：“通过芯华投资间接持有公司的权益比例” 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对芯

华投资的出资比例与芯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的乘积。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核心技术人员不

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五、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公司存在员工持股情况，但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没有正在执行

的对其员工实行的股权激励。

六、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

芯华投资的股东均在

／

曾在公司任职， 芯华投资属于员工持股平台，但

并非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关于上市公司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３３

号）规定的员

工持股计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没有正在执行的员工持股计

划。

（一）芯华投资的基本情况

项目 基本情况

住所 天津市生态城动漫中路

１２６

号动漫大厦

Ｃ

区二层

２０９

（

ＴＧ

第

６６７

号）

注册资本

３

，

９９３．１４１２１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

，

９９３．１４１２１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集成电路业、电子信息业、新技术和新材料业进行投资。（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４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二）芯华投资的股权结构

芯华投资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孙 铣

７０３．７６６５３０ １７．６２

２

孙 镪

４１７．５８３８２３ １０．４６

３

徐捷爽

３０５．１３９９７９ ７．６４

４

蔡 琳

２５３．７５４９５２ ６．３５

５

周 鹏

２３６．５２５６５２ ５．９２

６

段宁远

２２４．７０６３４８ ５．６３

７

王晓强

２２４．７０６３４８ ５．６３

８

付卫东

２２４．７０６３４８ ５．６３

９

肖 斌

２０６．９３２９５９ ５．１８

１０

周 伟

１３４．８８７２８８ ３．３８

１１

唐桂琴

１２５．２７５１４７ ３．１４

１２

刘惠鹏

１１１．０８３６４４ ２．７８

１３

陈爱华

９６．３０２７２０ ２．４１

１４

魏世华

８３．６２８０００ ２．０９

１５

方汝华

７７．７５８５５６ １．９５

１６

赵铁周

７７．７５８５５６ １．９５

１７

王东光

４８．１５１３６０ １．２１

１８

王东海

４１．８１４０００ １．０５

１９

尹诗龙

４１．８１４０００ １．０５

２０

赵运坤

４１．８１４０００ １．０５

２１

李朔男

４１．８１４０００ １．０５

２２

郝瑞庭

４１．８１４０００ １．０５

２３

王 梓

４１．８１４０００ １．０５

２４

毛怀宇

２７．６０００００ ０．６９

２５

袁 琰

２０．９０７０００ ０．５２

２６

周昊鹏

２０．９０７０００ ０．５２

２７

崔卫军

２０．９０７０００ ０．５２

２８

郑 华

２０．９０７０００ ０．５２

２９

齐 艳

２０．９０７０００ ０．５２

３０

刘学涛

２０．９０７０００ ０．５２

３１

庞 磊

２０．９０７０００ ０．５２

３２

金 晔

１５．６４００００ ０．３９

合计

３

，

９９３．１４１２１０ １００．００

（三）限售安排

芯华投资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具体请参见“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有关股

份锁定、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之“（二）控股股东承诺”。

七、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

期限

数量（股） 占比（

％

） 数量（股） 占比（

％

）

一、限售流通股

１

芯华投资

１８

，

２２９

，

５５６ ３９．７３ １８

，

２２９

，

５５６ ２９．７９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２

时代远望

１４

，

１３４

，

３１６ ３０．８０ １４

，

１３４

，

３１６ ２３．１０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３

深圳芯瑞

３

，

８８８

，

８８９ ８．４７ ３

，

８８８

，

８８９ ６．３６

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

３６

个月

４

李 寅

２

，

２００

，

２８４ ４．７９ ２

，

２００

，

２８４ ３．６０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５

王 皓

２

，

０５３

，

３２３ ４．４７ ２

，

０５３

，

３２３ ３．３６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６

唐桂琴

１

，

３３４

，

４５３ ２．９１ １

，

３３４

，

４５３ ２．１８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７

陈爱华

１

，

０２５

，

８３３ ２．２４ １

，

０２５

，

８３３ １．６８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８

丰众

１２

号

资管计划

－ － ８０１

，

７８１ １．３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９

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有限公司

－ － ５５８

，

６０７ ０．９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１０

王东光

５１２

，

９１７ １．１２ ５１２

，

９１７ ０．８４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１

段宁远

４３９

，

６４３ ０．９６ ４３９

，

６４３ ０．７２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２

付卫东

４３９

，

６４３ ０．９６ ４３９

，

６４３ ０．７２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１３

王晓强

４３９

，

６４３ ０．９６ ４３９

，

６４３ ０．７２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１４

肖 斌

４０４

，

８６９ ０．８８ ４０４

，

８６９ ０．６６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５

周 伟

２６３

，

９１０ ０．５８ ２６３

，

９１０ ０．４３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６

刘惠鹏

２１７

，

３３８ ０．４７ ２１７

，

３３８ ０．３６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７

方汝华

１５２

，

１３６ ０．３３ １５２

，

１３６ ０．２５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８

赵铁周

１５２

，

１３６ ０．３３ １５２

，

１３６ ０．２５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９

部分网下配售

对象

－ － ６９２

，

８３０ １．１３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小计

４５

，

８８８

，

８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７

，

９４２

，

１０７ ７８．３６ －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

本次发行的社

会公众股

－ － １３

，

２４３

，

０７９ ２１．６４ －

总计

４５

，

８８８

，

８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６１

，

１８５

，

１８６ １００．００ －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不存在向投资者公

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八、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限售期限

１

芯华投资

１８

，

２２９

，

５５６ ２９．７９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２

时代远望

１４

，

１３４

，

３１６ ２３．１０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３

深圳芯瑞

３

，

８８８

，

８８９ ６．３６

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

３６

个月

４

李 寅

２

，

２００

，

２８４ ３．６０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５

王 皓

２

，

０５３

，

３２３ ３．３６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６

唐桂琴

１

，

３３４

，

４５３ ２．１８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７

陈爱华

１

，

０２５

，

８３３ １．６８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８

丰众

１２

号资管计划

８０１

，

７８１ １．３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９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５５８

，

６０７ ０．９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１０

王东光

５１２

，

９１７ ０．８４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合计

４４

，

７３９

，

９５９ ７３．１２ －

九、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情况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中金公司丰众

１２

号资管计划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具体情况如下：

（一）获配股票数量：

８０１

，

７８１

股

（二）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

５．２４％

（三）获配金额：

８６

，

１１９

，

２９７．２１

元

（四）本次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五）管理人：中金公司

（六）实际支配主体：中金公司

（七）参与人姓名、职务及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上市公司董监高 实际缴纳金额（万元） 参与比例

１

孙铣 顾问 否

３００ ３．４７％

２

蔡琳 总经理 是

６００ ６．９３％

３

徐捷爽 副总经理 是

７００ ８．０９％

４

孙镪 副总经理、董秘 是

４３０ ４．９７％

５

付卫东 副总经理 是

７００ ８．０９％

６

周鹏 总工程师 是

２００ ２．３１％

７

齐艳 财务总监 是

１００ １．１６％

８

郑华 部门经理 否

５００ ５．７８％

９

汤应意 资深销售经理 否

２００ ２．３１％

１０

俞杭辉 资深销售经理 否

２００ ２．３１％

１１

王皓 资深销售经理 否

５００ ５．７８％

１２

刘惠鹏 部门经理 否

１７０ １．９６％

１３

赵运坤 部门经理 是

１６０ １．８５％

１４

王晶 部门经理 否

１８０ ２．０８％

１５

王东海 资深硬件工程师 否

１５０ １．７３％

１６

毛怀宇 资深硬件工程师 否

１００ １．１６％

１７

刘学涛 资深硬件工程师 否

１００ １．１６％

１８

尹诗龙 资深软件工程师 否

２００ ２．３１％

１９

周伟 资深软件工程师 否

２００ ２．３１％

２０

李朔男 部门经理 否

３１５ ３．６４％

２１

王晓强 部门经理 是

５００ ５．７８％

２２

赵铁周 事业部总工 否

１００ １．１６％

２３

段宁远 资深软件工程师 否

１５０ １．７３％

２４

方汝华 部门经理 否

５００ ５．７８％

２５

周昊鹏 应用开发主管 否

２００ ２．３１％

２６

郝瑞庭 资深硬件工程师 否

２００ ２．３１％

２７

湛鹏 部门经理 否

１００ １．１６％

２８

唐桂琴 资深培训师 否

２００ ２．３１％

２９

李杰 调试主管 否

２００ ２．３１％

３０

黄锦萍 办公室主任 否

２００ ２．３１％

３１

袁琰 部门经理 否

１００ １．１６％

３２

崔卫军 质量控制主管 是

２００ ２．３１％

合计

８

，

６５５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注

２

：中金公司丰众

１２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

资金的

１００％

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

十、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情况

（一）保荐机构子公司名称：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二）与保荐机构的关系：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三）获配股票数量：

５５８

，

６０７

股

（四）获配金额：

５９

，

９９９

，

９７７．８７

元

（五）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

３．６５％

（六）本次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２９６

，

２９７

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全部为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７．４１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四、发行市盈率

７２．５８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３．５０

倍（按照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１．４８

元 （按照公司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０．６７

元 （按照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

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６４

，

２９７．５３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１５１

，

２２５．８６

万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

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３

日出具了大信验字

［

２０２０

］第

３－００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３

日，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６１

，

１８５

，

１８６．００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６１

，

１８５

，

１８６．００

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总额为

１３

，

０７１．６７

万元，具体如下：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１１

，

６２４．８２

万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６１３．２１

万元；

３

、律师费用

２４１．５１

万元；

４

、文件制作费：

７．６４

万元；

５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３１．１３

万元；

６

、上市相关手续费用

５３．３５

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８．５５

元

／

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５１

，

２２５．８６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１３

，

７７５

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１

，

３６０

，

３８８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８９％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１

，

５０９

，

４５５

，

５００

股，对应的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２

，

９５０．７６

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２９４

，

５００

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４６００１３１％

，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５

，

２８３

，

５２５

股，放弃认购数量

１０

，

９７５

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

，

６４１

，

４０９

股，其中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

８

，

６４１

，

４０９

股，放弃认购数量

０

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

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

１０

，

９７５

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

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大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大信审字［

２０１９

］第

３－００５２０

号）。 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已在招股说明书

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

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大信

阅字［

２０１９

］第

３－００００７

号）。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一、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或有事

项及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９

年三季度报表，敬请投资

者注意。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期间， 公司经营情况稳

定，主要经营模式、经营规模、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主要客户和供应

商构成、 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未发生重大变

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已与中金公

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

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

０２００２９６４１９２００２９９４６５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科技园支行

１１０９３９１７８４１０５０３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科技园支行

１１０９３９１７８４１０７０２

（二）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无

重大差异，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科技园支行为例，协议的主要内

容为：

甲方：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科技园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甲、乙、丙三方经协

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１０９３９１７８４１０５０３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４

，

４１０．３２

万元。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科研创新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甲方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

方式存储，并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

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

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贾义真、幸科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

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三方同意，由本协议引起的

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争议方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争议无法通过协

商解决，经任何一方要求，争议将交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

规则和程序在北京仲裁。 三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 仲

裁的裁决为终局的，对争议方均具有约束力。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

８

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件。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华峰测控首次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

审慎核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审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

华峰测控具备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基本条件。因此，本

机构同意保荐华峰测控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保荐代表人：贾义真、幸科

联系人：贾义真

联系方式：（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贾义真：于

２０１４

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经担任苏州泽璟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项目、 航发动力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保变电气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在保荐业务执业

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

良好。

幸科：于

２００９

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经担任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项目、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项目、中联重科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中远

航运

Ａ

股配股、金健米业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康缘药业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以及中远航运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在保荐业务执业

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

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有关股份锁定、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就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及

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

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

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６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６

个

月，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所任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承诺；若发

行人在

６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３

、如本承诺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则在此期间以及本承诺人

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

６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４

、如本承诺人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则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

日起

４

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５

、本承诺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

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６

、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

定或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发

行人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若在本承诺人减持发行人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相应调整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

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

前，发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承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同

时本承诺人不得转让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

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二）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芯华投资就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

期限及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

人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２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６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６

个

月。

３

、本承诺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

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４

、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

定或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发

行人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若在本承诺人减持发行人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相应调整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 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

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发前股份的所获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未向发行人足额

缴纳减持收益之前，发行人有权暂扣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同时本承诺人

不得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

交付公司为止。

（三）公司股东深圳芯瑞承诺

公司股东深圳芯瑞现就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减持意向等事

项作出如下承诺：

自本承诺人获得该股份之日（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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